


考试介绍

常见问题





    注册安全工程师，是指通过

职业资格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，

经注册后从事安全生产管理、安

全工程技术工作或提供安全生产

专业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

考试介绍



考试报名实行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

制，报名成功后，考生凭准考证和有关证

明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考试。同时，

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还会对报考人员

承诺情况按照告知承诺制要求开展核查。

对于已取得《初级注册安全

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》人员

，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类别考

试的，可免试公共科目。



考试大纲

考试大纲按照《应急管理部办

公厅关于印发〈中级注册安全工程

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〉和〈初级注

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〉

的通知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43号）

规定中的《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

业资格考试大纲》执行。可登录应

急管理部门户网

（https://www.mem.gov.cn）查看。

考试管理

1.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

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。参加考试人员必须在连续的

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，经资格审核合格后，方

可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。

2.已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

在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类别考试时，可免试公共科目。考

试合格，并通过资格审核合格后，方可予以核发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应急局共同用印的初级注册安全工

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（增项）。





告知承诺制

    本次考试实行告知承诺制，报考人

员须根据报考条件和报名系统要求，做

出诚信承诺。报考人员承诺后，在考前、

考中、考后任何环节，若发现有不实承

诺的，将视不同阶段，作出取消当次报

考资格、当次考试成绩，以及已取得的

证书无效等处理。

    有关告知承诺制具体内容请参考中

国人事考试网（www.cpta.com.cn）资格

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专栏内相

关文件。

报名系统

    报考人员点击进入上

海市“一网通办”-上海

市应急管理局-职业资格

-公共服务-“初级注册

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

试报名”入口（以下简

称“报名系统”），仔

细阅读《考试通知》，

填写个人基本信息，上

传个人证件照，并添加

学历、工作等相关信息。



填报信息

1.个人证件照：要求为本人近期彩色半身免冠白底正面

电子照；

2.学历证明：需要提交毕业证书、电子备案表/学历认证

报告；

3.相关工作年限证明：需要提交社保证明或单位证明；

4.增项考试说明：报考级别为“考增项”的报考人员还

须上传已取得的《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》

等相关材料备查。

另：在信息填报确认后，若要修改有关信息，需点击“取消报

名确认”，重新开始填报信息。



    本市通过公共支付平台进行统一缴费，报名人员在信息填报并签署承诺

书后，可直接进行缴费。缴费成功即完成报名，逾期不缴费视作放弃报名，

报考人员完成报名后已缴费用不予退还。

    上海市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70元。

缴费的具体程序按系统中提示的“网上支付说明”进行操作。缴费完成后，

可自动生成电子票据。

    网上报名缴费成功的报考人员可于规定时间内登录“报名系统”，在

报考人员个人首页打印本人准考证（使用A4纸打印，黑白彩色均可，保证

字迹、照片清晰），认真核对姓名、身份证等信息内容。

    如发现与身份信息不一致，务必在规定时间前，拨打咨询电话(021-

23306360)并到现场更正，逾期视为放弃考试。请报考人员按照准考证上的

要求，在规定时间、地点参加考试。



        考试成绩经市考试主管部门核准后予以公布，届时报考人员可登录“报名系统”查询

（考后一个半月左右）。报考人员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，在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30天内，

请登录“报名系统”点击“成绩复查”按钮，填写相关信息申请成绩复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自申请成绩复查之日算起，20天内予以受理，并反馈结果。

成绩查询

       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全科合格，并通过承诺情况审核的人员，由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和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加盖印章后颁发电子证书。届时申请人可登录“报名系统”

查询。如需下载查验，请在“随申办市民云”APP中将电子证书添加至“亮证”后再下载。

添加路径如下：

1.在“随申办市民云”APP首页选择“亮证”—“添加证照”—“按种类分类”—“个人证

照”—“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”—“添加”。

2.在“随申办市民云”APP首页选择“亮证”—“添加证照”—“按委办分类”—“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”—“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”—“添加”。

电子证书



常见问题



●考试可否异地（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报考？

报考人员原则上应在工作地或居住地报名参加考试。

●第一年选择了考全科并且考过了1科，第二年该怎么填报？

第二年，报考人员只需选择“考单科”级别，在此级别下选择要报考的相应科目便可。

●已经在本市或是外省市获得某项专业的初级注安职业资格证书，如果还想拿初级注安的另一个

专业证书，还能报考吗？

可以报考，该类报考人员可免试公共法律科目，在报名时选择想考的专业类别，再选择“考增项”

级别即可。考试合格并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，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（增项）。

●请问考试是否有参考资料？

考试没有指定参考书，只有全国统一大纲（详见应急厅〔2019〕43号）。



●考生用户信息确认，获取手机验证码时，提示手机号已注册怎么办？

若提示手机号码已注册，更换其他手机号码再进行获取验证码。

若确认该手机为本人手机，可拨打报名系统技术咨询电话（15316815282），

解绑已注册的手机，然后再进行获取验证码。

●为什么手机接收不到验证码？

1）手机号码状态异常，如已停机或携号转网状态异常。

2）手机运营商短时服务异常。

3）手机安装了垃圾信息拦截软件。

4）手机短信存储容量已满。

●使用照片处理工具打开照片时，提示照片不是jpg格式怎么办？

将需要处理的照片使用画图或photoshop等图片处理工具，另存为.jpg格式后

再进行处理。



●照片经核查工具处理，但是仍无法上传怎么办？

1）用官网提供的照片处理工具进行处理。照片处理完成后，点击【保存退出】

按钮，保存为处理后的照片，处理后的照片名称默认为报名照片.jpg，报名网站

上传时，选择经过处理后的照片进行上传。

2）照片处理工具已处理，仍无法上传的，请更换网络环境后进行上传。

●上传照片有误，请问如何修改照片？

照片是考生参加考试时确认身份、制作证书的重要信息，请报考人员慎重选用。

如需修改，请在报名时间段内，点击“报名信息修改”—“修改照片”进行替

换。




